
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章程修正案 

 

根据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第

十三次会议决议，现拟对公司章程修订如下： 

公司章程第二章第十三条原为：“公司经营范围为：生产、销售：工艺陶

瓷、骨质瓷、抗菌镁质瓷、电子功能陶瓷（电感陶瓷、电阻陶瓷、电容陶瓷、

光纤连接器陶瓷插芯、陶瓷基板、新能源陶瓷、结构陶瓷）及其它各类陶瓷产

品，电子产品（不含电子出版物），包装制品（不含印刷）及陶瓷相关配套的

藤、竹、木、铁、布、革、树脂、聚酯、橡胶、玻璃、五金、塑料、不锈钢制

品；手机、计算机软件开发、销售；销售：机械设备（不含汽车），五金交电，

化工产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，家具，建筑材料，针、纺织品，金属材料，家

居用品，日用百货，文化艺术品（不含文物）；设计、策划、代理、发布各类

广告；商务信息咨询（不含限制项目）、市场建设项目投资与资产管理；货物

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（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；法律、行政法规限制

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。” 

现修改为：“公司经营范围为：生产、销售：工艺陶瓷、骨质瓷、抗菌镁

质瓷、电子功能陶瓷（电感陶瓷、电阻陶瓷、电容陶瓷、光纤连接器陶瓷插芯、

陶瓷基板、新能源陶瓷、结构陶瓷）及其它各类陶瓷产品，电子产品（不含电

子出版物），包装制品（不含印刷）及陶瓷相关配套的藤、竹、木、铁、布、

革、树脂、聚酯、橡胶、玻璃、五金、塑料、不锈钢制品；手机、计算机软件

开发、销售；销售：机械设备（不含汽车），五金交电，化工产品（不含危险

化学品），家具，建筑材料，针、纺织品，金属材料，家居用品，日用百货，

文化艺术品（不含文物）；设计、策划、代理、发布各类广告；展览展示服务；

商务信息咨询（不含限制项目）、市场建设项目投资与资产管理；货物进出口、

技术进出口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” 

公司章程其余条款不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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